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6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CUBAS BRIZUELA JORGE ADAN（中文名：古和志，

            尼加拉瓜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吳哲銓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1375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 ○○○○ ○○○ ○○         

 （中文名：古和志）和成年女子告訴人甲 （真實姓名年籍

資料詳卷）前為同事，2人於民國112年8月16日一同前往美

國加州出差，並於美國加州時間112年8月17日0時許，相約

在美國加州索內斯塔矽谷飯店（Sonesta Silicon Valley H

otel，下稱索內斯塔矽谷飯店）房間內討論工作簡報內容，

於同日1時許討論完畢後，被告竟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先

向告訴人稱：「你欠我1個擁抱」等語，後強行將告訴人抱

至其大腿上，不顧告訴人拒絕，徒手沿告訴人之背部，往下

伸進衣服內，撫摸到告訴人之胸部附近，並撫摸告訴人之臀

部、大腿，被告另試圖親吻告訴人之嘴唇，遭告訴人側過頭

閃避後，又親吻告訴人之頸部，並轉身強行將告訴人推倒至

床上，惟因告訴人立即起身而未得逞，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

221條第2項、第1項之強制性交未遂罪嫌等語。

二、按對於被告無審判權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

第303條第6款定有明文。而刑罰權乃國家主權，原則上僅適

用於本國主權所能及之法領域及對於本國人民適用，是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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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原則上採屬地主義以保護中華民國之法益為目的，於刑

法第3條規定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者適用之；又於刑法第7

條、第8條規定：在中華民國領域外對於中華民國人民犯罪

之外國人，犯刑法第5、6條以外之罪，而其最輕本刑為3年

以上有期徒刑者適用之。基此，應於有前述刑法第3條、第5

條、第6條、第7條及第8條之情形，始能對於非本國人及非

在本國法領域內之犯罪適用我國刑法予以制裁。

三、訊據被告矢口否認對告訴人有何強制性交或強制猥褻犯行，

辯稱：其只有擁抱告訴人一下，其並未觸碰告訴人任何身體

部位，也沒有親吻她云云。經查：

（一）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時證稱：其與被告為前同事關係，於

112年8月16日共同前往美國舊金山出差，2人於同年月17

日凌晨開始討論隔日簡報內容，被告係坐在床前面之矮

凳，其坐在床上，討論結束後，被告說其欠他1個擁抱，

其就起身要拍拍被告肩膀，結果被告就把其強抱到他腿

上，手就從其背部往下摸、伸進衣服往上摸到靠近胸部，

其就趕快將被告的手撥開，被告也有摸其的臀部、大腿，

後來被告又試圖親吻其嘴唇，但其將頭側開，被告就親吻

其脖子，過程中其有向被告表示他已婚、不應該做這種

事，並且拒絕被告、試圖起身，後來被告轉身將其推到床

上，其擔心遭強制性交，就立刻起身請被告離開，被告一

離開後，其就打電話給其未婚夫講事發過程等語（他字卷

第19至20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與被告前為同事關

係，2人於112年8月16日有一同至美國出差，抵達當晚接

近12點時，有與被告在其入住房間討論隔日要進行的簡報

內容，被告位子是坐在其床前面的板凳上，其站起來時，

被告就直接用手把其強行抱到他腿上，當時其嚇到愣住，

被告就開始用手從其身體側邊摸到其的大腿與臀部，還有

拉開其衣服摸到其的背，其有把被告的手拉開，所以被告

沒有碰到其的胸部，被告也有意圖要親其的臉和嘴，但其

的頭往另一側轉，所以被告當時是親到其的脖子，中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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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拒絕或推開被告，並且直接跟被告說他已經有老婆

了，後來被告把其推倒到床上，其當時想說再不離開的話

可能會被強暴，就趕緊從床上爬起來，把被告趕出其房

間，被告走到房門口時又說他筆電的充電器沒拿，其趕緊

跑回床邊找還給被告，並請他趕快離開，被告離開其房間

後，其就用FaceTime打電話跟當時的未婚夫、現在的先生

講有這件事情發生，其也有跟主管提這件事情，主管認為

非常嚴重，所以整個出差行程喊停取消，後來公司主管與

律師瞭解後給被告2個選擇，被告選擇自己離開公司等語

（本院卷第150至176頁），可見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及本

院審理時所證內容互核一致，已難認純屬虛妄。

（二）其次，證人即告訴人配偶（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於偵

訊時證稱：於112年8月17日凌晨，告訴人撥打FaceTime電

話給其，告訴人感覺狀態不是很好、很累且欲言又止，告

訴人說遭被告觸摸、擁抱，隔天告訴人又告知其細節，說

被告以欠他1個擁抱為由試探告訴人，後將告訴人抱到腿

上觸摸並親吻，且告訴人有被被告推倒到床上，其感覺被

告對告訴人意圖不軌，就建議告訴人告知老闆並優先處理

此事等語（他字卷第21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於案發

當天其有與告訴人聯繫，其覺得告訴人有點異樣，後來告

訴人說要跟其講1件事情，請其不要生氣也不要激動，告

訴人就開始講她跟被告在準備隔天要簡報之內容，被告就

突然強抱住她，對她上下其手，最後還把她推倒在床上，

其聽到這邊，告訴人的情緒就不太穩定，其就沒有繼續

問，其更多的是關心她、擔心她，告訴人說她的衣服有一

點被拉開，被告手伸進去往上摸、還有摸到臀部，後來每

一天其跟告訴人都會視訊或是電話，每過一天告訴人情緒

越來越多反應，視訊時告訴人的狀況非常糟，也有在哭，

告訴人其實感受很糟，因為那是在隱密的地方，且這是出

差行程，告訴人身負公司很大的責任代表出去，其有跟告

訴人表示應該要跟公司老闆反應，其後才覺得要報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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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有在律師以及美國親人協助下報警等語（本院卷第17

8至184頁）；證人即被告與告訴人之上司盧○○於本院審

理時亦證稱：被告與告訴人有於112年8月一起到美國出

差，應該在他們到達後的第2、3天，告訴人有跟其說明渠

等在美國有一些不愉快、不願意接受的事情，應該是被告

對告訴人有一些行為舉動上不當之動作，因為其人不在現

場，依告訴人跟其描述的一切情況來講，其當下第一個是

先安撫告訴人的情緒，告訴人在跟其電話述說過程中情緒

是沮喪的，感覺告訴人有在哭泣，所以其請告訴人立即暫

停出差行程，離開飯店，後來其有跟公司合作的律師談及

本案，在律師建議下，其有跟被告溝通自行離職事宜等語

（本院卷第212至222頁）。

（三）稽諸證人即告訴人配偶、證人盧○○2人上開所述，係就

渠等於案發後親自聽聞告訴人所說事發情節等節而為證

述，均係證人2人自己之親身經歷及見聞，且其等所述告

訴人於事發後情緒沮喪、哭泣、亟需安撫等情，亦核與一

般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於事發後常見之反應相符，是渠等

上揭所證於本案事發後之見聞，亦足以補強佐證告訴人證

詞之憑信性，此外，並有告訴人所提出於112年8月19日與

被告之對話錄音譯文，顯示被告於當日多次向告訴人道

歉，並表示「我覺得我沒有尊重你」、「我是因為喜歡

你，所以做奇怪的行為」、「我的行為是不對的」、「覺

得自己好噁心」、「我覺得你可以完全完全的告我，我絕

對會接受這個責任」、「確實我有跨過一個界線，可是至

少就算我碰你的時候、親你的時候或讓你不舒服的時

候……」等語（他字不公開卷第13至17頁），顯見被告應

確有觸碰、親吻告訴人及其他跨過界線而會令告訴人感到

不舒服之行為無訛。是綜合上開證人證述及對話錄音譯文

以觀，足認被告於上開時間、地點，確有強行將告訴人抱

至其大腿上，並違反告訴人意願，撫摸告訴人之背部、臀

部、大腿，並親吻告訴人、將告訴人推倒在床上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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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堪認定。

（四）至被告雖辯稱：於案發後2、3天，告訴人仍與其一同用餐

及拜訪客戶，且於工作完成後，告訴人於雙方對話互動時

對於被告所提出週末遊玩地點亦表示出興趣，難以想像被

告涉有對告訴人為妨害性自主犯行云云。然就此部分，證

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確證稱：在本件案發後還有

2個非常重要的會議，而且有其他美國同事參與，且其於

事發當下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要怎麼處理，只好先裝沒事，

後來被告週五（即112年8月18日）晚上有想要約其，就是

本院卷第73頁對話紀錄中被告問其想不想要做什麼，其才

反問被告要做什麼，而且其不想要讓被告有戒心，因為其

還想要蒐證，當下其有跟家人討論要不要赴約，後來因為

其想要去跟被告提先前發生的事情順便錄音留證據，遂赴

約並錄音，隔天早餐其跟被告提到這件事情，被告就開始

一連串的道歉，就如同其所提出的112年8月19日錄音檔譯

文等語（本院卷第73、156至158、171頁），是證人即告

訴人雖於事發後仍有與被告正常互動或聊天之舉，然此無

非係因其考量尚有共同完成出差工作之需求，且為伺機留

下被告涉嫌違法之證據所致，本院衡酌告訴人所述前開表

現緣由，核與一般性侵害案件被害人於事發後一開始會不

知所措、其後則會尋思取得證據以為提告之反應情形尚屬

相符，並無顯不可採信之處，且觀告訴人於112年8月19日

錄得上開錄音檔案資料後，旋即於同年月23日前往美國加

州米爾皮塔斯警察局報案（他字不公開卷第23頁）等情即

足證之，是本院尚無從以告訴人於事發後幾日內仍有與被

告互動之舉，即遽論被告未曾對告訴人為妨害性自主相關

犯行。

（五）綜上所述，被告確有於前開時間、地點對告訴人為撫摸背

部、臀部、大腿及親吻之猥褻行為，且於過程中，告訴人

有一再推阻並拒絕被告，被告主觀上亦可知悉告訴人並不

同意被告對其身體上之觸碰，竟為滿足自身性慾，違反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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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之意願，對告訴人為上開猥褻行為，被告主觀上顯有

強制猥褻之犯意無訛，是被告所為，係該當刑法第224條

之強制猥褻罪。

（六）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主觀上具有強制性交之犯意等語，惟

查，被告於案發當時，雖有用手觸摸告訴人背部、臀部、

大腿，並試圖親吻告訴人嘴部，此經本院認定如前，然依

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所證稱：本件事發當時，其係穿著短

褲，被告並無試圖脫掉其褲子之行為，被告有伸手進去褲

子裡面摸到臀部，但可能沒有整隻手伸到褲子裡面，被告

把其推到床上之後，其馬上就跳起來，被告沒有碰到其的

下體，被告也沒有試圖脫掉自己的衣服、褲子或表示說想

要跟其發生性行為，其從床上站起來後，就請被告離開，

被告說要找充電器，其把充電器給被告後，其又拉、推被

告，被告就走出其房間等語（本院卷第163、169至172

頁），是依告訴人上開證述內容，本院僅能認定被告於行

為時係有強制猥褻之犯意，尚無從逕認被告於當下主觀上

已有對告訴人性交之犯意，或試圖侵入告訴人性器官之著

手性交行為，是依罪疑唯輕、利歸被告之原則，應認被告

係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而為上開猥褻行為。

（七）承上所述，被告本案所為係構成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

罪，而被告係尼加拉瓜籍之外國人，有內政部移民署外人

居停留資料查詢（外僑）-明細內容在卷可參（他字第35

頁），且本案之事發地點係在美國，而在中華民國領域以

外，被告所涉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之法定刑度為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亦非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罪，是本案即屬外國人在國外犯刑法第5條以外之罪，又

其所犯之強制猥褻罪並非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罪，揆諸首開刑法第5、7、8條規定，本院自無審判權，

爰依法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6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余佳恩、邱蓓真到庭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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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筑婷

　　　　　　　　　　　　　　　　　　 

　　　　　　　　　　　　　　　　　　　法　官　廣于霙

　　　　　　　　　　　　　　　　　　 

　　　　　　　　　　　　　　　　　　　法　官　陳佳妤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自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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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6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CUBAS BRIZUELA JORGE ADAN（中文名：古和志，
            尼加拉瓜籍)






選任辯護人  吳哲銓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375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 ○○○○ ○○○ ○○           （中文名：古和志）和成年女子告訴人甲 （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前為同事，2人於民國112年8月16日一同前往美國加州出差，並於美國加州時間112年8月17日0時許，相約在美國加州索內斯塔矽谷飯店（Sonesta Silicon Valley Hotel，下稱索內斯塔矽谷飯店）房間內討論工作簡報內容，於同日1時許討論完畢後，被告竟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先向告訴人稱：「你欠我1個擁抱」等語，後強行將告訴人抱至其大腿上，不顧告訴人拒絕，徒手沿告訴人之背部，往下伸進衣服內，撫摸到告訴人之胸部附近，並撫摸告訴人之臀部、大腿，被告另試圖親吻告訴人之嘴唇，遭告訴人側過頭閃避後，又親吻告訴人之頸部，並轉身強行將告訴人推倒至床上，惟因告訴人立即起身而未得逞，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1條第2項、第1項之強制性交未遂罪嫌等語。
二、按對於被告無審判權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6款定有明文。而刑罰權乃國家主權，原則上僅適用於本國主權所能及之法領域及對於本國人民適用，是我國刑法原則上採屬地主義以保護中華民國之法益為目的，於刑法第3條規定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者適用之；又於刑法第7條、第8條規定：在中華民國領域外對於中華民國人民犯罪之外國人，犯刑法第5、6條以外之罪，而其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者適用之。基此，應於有前述刑法第3條、第5條、第6條、第7條及第8條之情形，始能對於非本國人及非在本國法領域內之犯罪適用我國刑法予以制裁。
三、訊據被告矢口否認對告訴人有何強制性交或強制猥褻犯行，辯稱：其只有擁抱告訴人一下，其並未觸碰告訴人任何身體部位，也沒有親吻她云云。經查：
（一）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時證稱：其與被告為前同事關係，於112年8月16日共同前往美國舊金山出差，2人於同年月17日凌晨開始討論隔日簡報內容，被告係坐在床前面之矮凳，其坐在床上，討論結束後，被告說其欠他1個擁抱，其就起身要拍拍被告肩膀，結果被告就把其強抱到他腿上，手就從其背部往下摸、伸進衣服往上摸到靠近胸部，其就趕快將被告的手撥開，被告也有摸其的臀部、大腿，後來被告又試圖親吻其嘴唇，但其將頭側開，被告就親吻其脖子，過程中其有向被告表示他已婚、不應該做這種事，並且拒絕被告、試圖起身，後來被告轉身將其推到床上，其擔心遭強制性交，就立刻起身請被告離開，被告一離開後，其就打電話給其未婚夫講事發過程等語（他字卷第19至20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與被告前為同事關係，2人於112年8月16日有一同至美國出差，抵達當晚接近12點時，有與被告在其入住房間討論隔日要進行的簡報內容，被告位子是坐在其床前面的板凳上，其站起來時，被告就直接用手把其強行抱到他腿上，當時其嚇到愣住，被告就開始用手從其身體側邊摸到其的大腿與臀部，還有拉開其衣服摸到其的背，其有把被告的手拉開，所以被告沒有碰到其的胸部，被告也有意圖要親其的臉和嘴，但其的頭往另一側轉，所以被告當時是親到其的脖子，中途其都有拒絕或推開被告，並且直接跟被告說他已經有老婆了，後來被告把其推倒到床上，其當時想說再不離開的話可能會被強暴，就趕緊從床上爬起來，把被告趕出其房間，被告走到房門口時又說他筆電的充電器沒拿，其趕緊跑回床邊找還給被告，並請他趕快離開，被告離開其房間後，其就用FaceTime打電話跟當時的未婚夫、現在的先生講有這件事情發生，其也有跟主管提這件事情，主管認為非常嚴重，所以整個出差行程喊停取消，後來公司主管與律師瞭解後給被告2個選擇，被告選擇自己離開公司等語（本院卷第150至176頁），可見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所證內容互核一致，已難認純屬虛妄。
（二）其次，證人即告訴人配偶（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於偵訊時證稱：於112年8月17日凌晨，告訴人撥打FaceTime電話給其，告訴人感覺狀態不是很好、很累且欲言又止，告訴人說遭被告觸摸、擁抱，隔天告訴人又告知其細節，說被告以欠他1個擁抱為由試探告訴人，後將告訴人抱到腿上觸摸並親吻，且告訴人有被被告推倒到床上，其感覺被告對告訴人意圖不軌，就建議告訴人告知老闆並優先處理此事等語（他字卷第21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於案發當天其有與告訴人聯繫，其覺得告訴人有點異樣，後來告訴人說要跟其講1件事情，請其不要生氣也不要激動，告訴人就開始講她跟被告在準備隔天要簡報之內容，被告就突然強抱住她，對她上下其手，最後還把她推倒在床上，其聽到這邊，告訴人的情緒就不太穩定，其就沒有繼續問，其更多的是關心她、擔心她，告訴人說她的衣服有一點被拉開，被告手伸進去往上摸、還有摸到臀部，後來每一天其跟告訴人都會視訊或是電話，每過一天告訴人情緒越來越多反應，視訊時告訴人的狀況非常糟，也有在哭，告訴人其實感受很糟，因為那是在隱密的地方，且這是出差行程，告訴人身負公司很大的責任代表出去，其有跟告訴人表示應該要跟公司老闆反應，其後才覺得要報警，告訴人有在律師以及美國親人協助下報警等語（本院卷第178至184頁）；證人即被告與告訴人之上司盧○○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被告與告訴人有於112年8月一起到美國出差，應該在他們到達後的第2、3天，告訴人有跟其說明渠等在美國有一些不愉快、不願意接受的事情，應該是被告對告訴人有一些行為舉動上不當之動作，因為其人不在現場，依告訴人跟其描述的一切情況來講，其當下第一個是先安撫告訴人的情緒，告訴人在跟其電話述說過程中情緒是沮喪的，感覺告訴人有在哭泣，所以其請告訴人立即暫停出差行程，離開飯店，後來其有跟公司合作的律師談及本案，在律師建議下，其有跟被告溝通自行離職事宜等語（本院卷第212至222頁）。
（三）稽諸證人即告訴人配偶、證人盧○○2人上開所述，係就渠等於案發後親自聽聞告訴人所說事發情節等節而為證述，均係證人2人自己之親身經歷及見聞，且其等所述告訴人於事發後情緒沮喪、哭泣、亟需安撫等情，亦核與一般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於事發後常見之反應相符，是渠等上揭所證於本案事發後之見聞，亦足以補強佐證告訴人證詞之憑信性，此外，並有告訴人所提出於112年8月19日與被告之對話錄音譯文，顯示被告於當日多次向告訴人道歉，並表示「我覺得我沒有尊重你」、「我是因為喜歡你，所以做奇怪的行為」、「我的行為是不對的」、「覺得自己好噁心」、「我覺得你可以完全完全的告我，我絕對會接受這個責任」、「確實我有跨過一個界線，可是至少就算我碰你的時候、親你的時候或讓你不舒服的時候……」等語（他字不公開卷第13至17頁），顯見被告應確有觸碰、親吻告訴人及其他跨過界線而會令告訴人感到不舒服之行為無訛。是綜合上開證人證述及對話錄音譯文以觀，足認被告於上開時間、地點，確有強行將告訴人抱至其大腿上，並違反告訴人意願，撫摸告訴人之背部、臀部、大腿，並親吻告訴人、將告訴人推倒在床上等行為，均堪認定。
（四）至被告雖辯稱：於案發後2、3天，告訴人仍與其一同用餐及拜訪客戶，且於工作完成後，告訴人於雙方對話互動時對於被告所提出週末遊玩地點亦表示出興趣，難以想像被告涉有對告訴人為妨害性自主犯行云云。然就此部分，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確證稱：在本件案發後還有2個非常重要的會議，而且有其他美國同事參與，且其於事發當下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要怎麼處理，只好先裝沒事，後來被告週五（即112年8月18日）晚上有想要約其，就是本院卷第73頁對話紀錄中被告問其想不想要做什麼，其才反問被告要做什麼，而且其不想要讓被告有戒心，因為其還想要蒐證，當下其有跟家人討論要不要赴約，後來因為其想要去跟被告提先前發生的事情順便錄音留證據，遂赴約並錄音，隔天早餐其跟被告提到這件事情，被告就開始一連串的道歉，就如同其所提出的112年8月19日錄音檔譯文等語（本院卷第73、156至158、171頁），是證人即告訴人雖於事發後仍有與被告正常互動或聊天之舉，然此無非係因其考量尚有共同完成出差工作之需求，且為伺機留下被告涉嫌違法之證據所致，本院衡酌告訴人所述前開表現緣由，核與一般性侵害案件被害人於事發後一開始會不知所措、其後則會尋思取得證據以為提告之反應情形尚屬相符，並無顯不可採信之處，且觀告訴人於112年8月19日錄得上開錄音檔案資料後，旋即於同年月23日前往美國加州米爾皮塔斯警察局報案（他字不公開卷第23頁）等情即足證之，是本院尚無從以告訴人於事發後幾日內仍有與被告互動之舉，即遽論被告未曾對告訴人為妨害性自主相關犯行。
（五）綜上所述，被告確有於前開時間、地點對告訴人為撫摸背部、臀部、大腿及親吻之猥褻行為，且於過程中，告訴人有一再推阻並拒絕被告，被告主觀上亦可知悉告訴人並不同意被告對其身體上之觸碰，竟為滿足自身性慾，違反告訴人之意願，對告訴人為上開猥褻行為，被告主觀上顯有強制猥褻之犯意無訛，是被告所為，係該當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
（六）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主觀上具有強制性交之犯意等語，惟查，被告於案發當時，雖有用手觸摸告訴人背部、臀部、大腿，並試圖親吻告訴人嘴部，此經本院認定如前，然依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所證稱：本件事發當時，其係穿著短褲，被告並無試圖脫掉其褲子之行為，被告有伸手進去褲子裡面摸到臀部，但可能沒有整隻手伸到褲子裡面，被告把其推到床上之後，其馬上就跳起來，被告沒有碰到其的下體，被告也沒有試圖脫掉自己的衣服、褲子或表示說想要跟其發生性行為，其從床上站起來後，就請被告離開，被告說要找充電器，其把充電器給被告後，其又拉、推被告，被告就走出其房間等語（本院卷第163、169至172頁），是依告訴人上開證述內容，本院僅能認定被告於行為時係有強制猥褻之犯意，尚無從逕認被告於當下主觀上已有對告訴人性交之犯意，或試圖侵入告訴人性器官之著手性交行為，是依罪疑唯輕、利歸被告之原則，應認被告係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而為上開猥褻行為。
（七）承上所述，被告本案所為係構成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而被告係尼加拉瓜籍之外國人，有內政部移民署外人居停留資料查詢（外僑）-明細內容在卷可參（他字第35頁），且本案之事發地點係在美國，而在中華民國領域以外，被告所涉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之法定刑度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亦非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是本案即屬外國人在國外犯刑法第5條以外之罪，又其所犯之強制猥褻罪並非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揆諸首開刑法第5、7、8條規定，本院自無審判權，爰依法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6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余佳恩、邱蓓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筑婷
　　　　　　　　　　　　　　　　　　 
　　　　　　　　　　　　　　　　　　　法　官　廣于霙
　　　　　　　　　　　　　　　　　　 
　　　　　　　　　　　　　　　　　　　法　官　陳佳妤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自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6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CUBAS BRIZUELA JORGE ADAN（中文名：古和志，
            尼加拉瓜籍)



選任辯護人  吳哲銓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1375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 ○○○○ ○○○ ○○           （中文名
    ：古和志）和成年女子告訴人甲 （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
    ）前為同事，2人於民國112年8月16日一同前往美國加州出
    差，並於美國加州時間112年8月17日0時許，相約在美國加
    州索內斯塔矽谷飯店（Sonesta Silicon Valley Hotel，下
    稱索內斯塔矽谷飯店）房間內討論工作簡報內容，於同日1
    時許討論完畢後，被告竟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先向告訴人
    稱：「你欠我1個擁抱」等語，後強行將告訴人抱至其大腿
    上，不顧告訴人拒絕，徒手沿告訴人之背部，往下伸進衣服
    內，撫摸到告訴人之胸部附近，並撫摸告訴人之臀部、大腿
    ，被告另試圖親吻告訴人之嘴唇，遭告訴人側過頭閃避後，
    又親吻告訴人之頸部，並轉身強行將告訴人推倒至床上，惟
    因告訴人立即起身而未得逞，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1條第2
    項、第1項之強制性交未遂罪嫌等語。
二、按對於被告無審判權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
    第303條第6款定有明文。而刑罰權乃國家主權，原則上僅適
    用於本國主權所能及之法領域及對於本國人民適用，是我國
    刑法原則上採屬地主義以保護中華民國之法益為目的，於刑
    法第3條規定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者適用之；又於刑法第7
    條、第8條規定：在中華民國領域外對於中華民國人民犯罪
    之外國人，犯刑法第5、6條以外之罪，而其最輕本刑為3年
    以上有期徒刑者適用之。基此，應於有前述刑法第3條、第5
    條、第6條、第7條及第8條之情形，始能對於非本國人及非
    在本國法領域內之犯罪適用我國刑法予以制裁。
三、訊據被告矢口否認對告訴人有何強制性交或強制猥褻犯行，
    辯稱：其只有擁抱告訴人一下，其並未觸碰告訴人任何身體
    部位，也沒有親吻她云云。經查：
（一）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時證稱：其與被告為前同事關係，於
      112年8月16日共同前往美國舊金山出差，2人於同年月17
      日凌晨開始討論隔日簡報內容，被告係坐在床前面之矮凳
      ，其坐在床上，討論結束後，被告說其欠他1個擁抱，其
      就起身要拍拍被告肩膀，結果被告就把其強抱到他腿上，
      手就從其背部往下摸、伸進衣服往上摸到靠近胸部，其就
      趕快將被告的手撥開，被告也有摸其的臀部、大腿，後來
      被告又試圖親吻其嘴唇，但其將頭側開，被告就親吻其脖
      子，過程中其有向被告表示他已婚、不應該做這種事，並
      且拒絕被告、試圖起身，後來被告轉身將其推到床上，其
      擔心遭強制性交，就立刻起身請被告離開，被告一離開後
      ，其就打電話給其未婚夫講事發過程等語（他字卷第19至
      20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與被告前為同事關係，2
      人於112年8月16日有一同至美國出差，抵達當晚接近12點
      時，有與被告在其入住房間討論隔日要進行的簡報內容，
      被告位子是坐在其床前面的板凳上，其站起來時，被告就
      直接用手把其強行抱到他腿上，當時其嚇到愣住，被告就
      開始用手從其身體側邊摸到其的大腿與臀部，還有拉開其
      衣服摸到其的背，其有把被告的手拉開，所以被告沒有碰
      到其的胸部，被告也有意圖要親其的臉和嘴，但其的頭往
      另一側轉，所以被告當時是親到其的脖子，中途其都有拒
      絕或推開被告，並且直接跟被告說他已經有老婆了，後來
      被告把其推倒到床上，其當時想說再不離開的話可能會被
      強暴，就趕緊從床上爬起來，把被告趕出其房間，被告走
      到房門口時又說他筆電的充電器沒拿，其趕緊跑回床邊找
      還給被告，並請他趕快離開，被告離開其房間後，其就用
      FaceTime打電話跟當時的未婚夫、現在的先生講有這件事
      情發生，其也有跟主管提這件事情，主管認為非常嚴重，
      所以整個出差行程喊停取消，後來公司主管與律師瞭解後
      給被告2個選擇，被告選擇自己離開公司等語（本院卷第1
      50至176頁），可見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所
      證內容互核一致，已難認純屬虛妄。
（二）其次，證人即告訴人配偶（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於偵
      訊時證稱：於112年8月17日凌晨，告訴人撥打FaceTime電
      話給其，告訴人感覺狀態不是很好、很累且欲言又止，告
      訴人說遭被告觸摸、擁抱，隔天告訴人又告知其細節，說
      被告以欠他1個擁抱為由試探告訴人，後將告訴人抱到腿
      上觸摸並親吻，且告訴人有被被告推倒到床上，其感覺被
      告對告訴人意圖不軌，就建議告訴人告知老闆並優先處理
      此事等語（他字卷第21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於案發
      當天其有與告訴人聯繫，其覺得告訴人有點異樣，後來告
      訴人說要跟其講1件事情，請其不要生氣也不要激動，告
      訴人就開始講她跟被告在準備隔天要簡報之內容，被告就
      突然強抱住她，對她上下其手，最後還把她推倒在床上，
      其聽到這邊，告訴人的情緒就不太穩定，其就沒有繼續問
      ，其更多的是關心她、擔心她，告訴人說她的衣服有一點
      被拉開，被告手伸進去往上摸、還有摸到臀部，後來每一
      天其跟告訴人都會視訊或是電話，每過一天告訴人情緒越
      來越多反應，視訊時告訴人的狀況非常糟，也有在哭，告
      訴人其實感受很糟，因為那是在隱密的地方，且這是出差
      行程，告訴人身負公司很大的責任代表出去，其有跟告訴
      人表示應該要跟公司老闆反應，其後才覺得要報警，告訴
      人有在律師以及美國親人協助下報警等語（本院卷第178
      至184頁）；證人即被告與告訴人之上司盧○○於本院審理
      時亦證稱：被告與告訴人有於112年8月一起到美國出差，
      應該在他們到達後的第2、3天，告訴人有跟其說明渠等在
      美國有一些不愉快、不願意接受的事情，應該是被告對告
      訴人有一些行為舉動上不當之動作，因為其人不在現場，
      依告訴人跟其描述的一切情況來講，其當下第一個是先安
      撫告訴人的情緒，告訴人在跟其電話述說過程中情緒是沮
      喪的，感覺告訴人有在哭泣，所以其請告訴人立即暫停出
      差行程，離開飯店，後來其有跟公司合作的律師談及本案
      ，在律師建議下，其有跟被告溝通自行離職事宜等語（本
      院卷第212至222頁）。
（三）稽諸證人即告訴人配偶、證人盧○○2人上開所述，係就渠
      等於案發後親自聽聞告訴人所說事發情節等節而為證述，
      均係證人2人自己之親身經歷及見聞，且其等所述告訴人
      於事發後情緒沮喪、哭泣、亟需安撫等情，亦核與一般性
      侵害案件之被害人於事發後常見之反應相符，是渠等上揭
      所證於本案事發後之見聞，亦足以補強佐證告訴人證詞之
      憑信性，此外，並有告訴人所提出於112年8月19日與被告
      之對話錄音譯文，顯示被告於當日多次向告訴人道歉，並
      表示「我覺得我沒有尊重你」、「我是因為喜歡你，所以
      做奇怪的行為」、「我的行為是不對的」、「覺得自己好
      噁心」、「我覺得你可以完全完全的告我，我絕對會接受
      這個責任」、「確實我有跨過一個界線，可是至少就算我
      碰你的時候、親你的時候或讓你不舒服的時候……」等語（
      他字不公開卷第13至17頁），顯見被告應確有觸碰、親吻
      告訴人及其他跨過界線而會令告訴人感到不舒服之行為無
      訛。是綜合上開證人證述及對話錄音譯文以觀，足認被告
      於上開時間、地點，確有強行將告訴人抱至其大腿上，並
      違反告訴人意願，撫摸告訴人之背部、臀部、大腿，並親
      吻告訴人、將告訴人推倒在床上等行為，均堪認定。
（四）至被告雖辯稱：於案發後2、3天，告訴人仍與其一同用餐
      及拜訪客戶，且於工作完成後，告訴人於雙方對話互動時
      對於被告所提出週末遊玩地點亦表示出興趣，難以想像被
      告涉有對告訴人為妨害性自主犯行云云。然就此部分，證
      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確證稱：在本件案發後還有
      2個非常重要的會議，而且有其他美國同事參與，且其於
      事發當下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要怎麼處理，只好先裝沒事，
      後來被告週五（即112年8月18日）晚上有想要約其，就是
      本院卷第73頁對話紀錄中被告問其想不想要做什麼，其才
      反問被告要做什麼，而且其不想要讓被告有戒心，因為其
      還想要蒐證，當下其有跟家人討論要不要赴約，後來因為
      其想要去跟被告提先前發生的事情順便錄音留證據，遂赴
      約並錄音，隔天早餐其跟被告提到這件事情，被告就開始
      一連串的道歉，就如同其所提出的112年8月19日錄音檔譯
      文等語（本院卷第73、156至158、171頁），是證人即告
      訴人雖於事發後仍有與被告正常互動或聊天之舉，然此無
      非係因其考量尚有共同完成出差工作之需求，且為伺機留
      下被告涉嫌違法之證據所致，本院衡酌告訴人所述前開表
      現緣由，核與一般性侵害案件被害人於事發後一開始會不
      知所措、其後則會尋思取得證據以為提告之反應情形尚屬
      相符，並無顯不可採信之處，且觀告訴人於112年8月19日
      錄得上開錄音檔案資料後，旋即於同年月23日前往美國加
      州米爾皮塔斯警察局報案（他字不公開卷第23頁）等情即
      足證之，是本院尚無從以告訴人於事發後幾日內仍有與被
      告互動之舉，即遽論被告未曾對告訴人為妨害性自主相關
      犯行。
（五）綜上所述，被告確有於前開時間、地點對告訴人為撫摸背
      部、臀部、大腿及親吻之猥褻行為，且於過程中，告訴人
      有一再推阻並拒絕被告，被告主觀上亦可知悉告訴人並不
      同意被告對其身體上之觸碰，竟為滿足自身性慾，違反告
      訴人之意願，對告訴人為上開猥褻行為，被告主觀上顯有
      強制猥褻之犯意無訛，是被告所為，係該當刑法第224條
      之強制猥褻罪。
（六）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主觀上具有強制性交之犯意等語，惟查
      ，被告於案發當時，雖有用手觸摸告訴人背部、臀部、大
      腿，並試圖親吻告訴人嘴部，此經本院認定如前，然依告
      訴人於本院審理時所證稱：本件事發當時，其係穿著短褲
      ，被告並無試圖脫掉其褲子之行為，被告有伸手進去褲子
      裡面摸到臀部，但可能沒有整隻手伸到褲子裡面，被告把
      其推到床上之後，其馬上就跳起來，被告沒有碰到其的下
      體，被告也沒有試圖脫掉自己的衣服、褲子或表示說想要
      跟其發生性行為，其從床上站起來後，就請被告離開，被
      告說要找充電器，其把充電器給被告後，其又拉、推被告
      ，被告就走出其房間等語（本院卷第163、169至172頁）
      ，是依告訴人上開證述內容，本院僅能認定被告於行為時
      係有強制猥褻之犯意，尚無從逕認被告於當下主觀上已有
      對告訴人性交之犯意，或試圖侵入告訴人性器官之著手性
      交行為，是依罪疑唯輕、利歸被告之原則，應認被告係基
      於強制猥褻之犯意而為上開猥褻行為。
（七）承上所述，被告本案所為係構成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
      罪，而被告係尼加拉瓜籍之外國人，有內政部移民署外人
      居停留資料查詢（外僑）-明細內容在卷可參（他字第35
      頁），且本案之事發地點係在美國，而在中華民國領域以
      外，被告所涉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之法定刑度為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亦非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罪，是本案即屬外國人在國外犯刑法第5條以外之罪，又
      其所犯之強制猥褻罪並非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揆諸首開刑法第5、7、8條規定，本院自無審判權，爰
      依法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6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余佳恩、邱蓓真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筑婷
　　　　　　　　　　　　　　　　　　 
　　　　　　　　　　　　　　　　　　　法　官　廣于霙
　　　　　　　　　　　　　　　　　　 
　　　　　　　　　　　　　　　　　　　法　官　陳佳妤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自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6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CUBAS BRIZUELA JORGE ADAN（中文名：古和志，
            尼加拉瓜籍)



選任辯護人  吳哲銓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375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 ○○○○ ○○○ ○○           （中文名：古和志）和成年女子告訴人甲 （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前為同事，2人於民國112年8月16日一同前往美國加州出差，並於美國加州時間112年8月17日0時許，相約在美國加州索內斯塔矽谷飯店（Sonesta Silicon Valley Hotel，下稱索內斯塔矽谷飯店）房間內討論工作簡報內容，於同日1時許討論完畢後，被告竟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先向告訴人稱：「你欠我1個擁抱」等語，後強行將告訴人抱至其大腿上，不顧告訴人拒絕，徒手沿告訴人之背部，往下伸進衣服內，撫摸到告訴人之胸部附近，並撫摸告訴人之臀部、大腿，被告另試圖親吻告訴人之嘴唇，遭告訴人側過頭閃避後，又親吻告訴人之頸部，並轉身強行將告訴人推倒至床上，惟因告訴人立即起身而未得逞，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1條第2項、第1項之強制性交未遂罪嫌等語。
二、按對於被告無審判權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6款定有明文。而刑罰權乃國家主權，原則上僅適用於本國主權所能及之法領域及對於本國人民適用，是我國刑法原則上採屬地主義以保護中華民國之法益為目的，於刑法第3條規定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者適用之；又於刑法第7條、第8條規定：在中華民國領域外對於中華民國人民犯罪之外國人，犯刑法第5、6條以外之罪，而其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者適用之。基此，應於有前述刑法第3條、第5條、第6條、第7條及第8條之情形，始能對於非本國人及非在本國法領域內之犯罪適用我國刑法予以制裁。
三、訊據被告矢口否認對告訴人有何強制性交或強制猥褻犯行，辯稱：其只有擁抱告訴人一下，其並未觸碰告訴人任何身體部位，也沒有親吻她云云。經查：
（一）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時證稱：其與被告為前同事關係，於112年8月16日共同前往美國舊金山出差，2人於同年月17日凌晨開始討論隔日簡報內容，被告係坐在床前面之矮凳，其坐在床上，討論結束後，被告說其欠他1個擁抱，其就起身要拍拍被告肩膀，結果被告就把其強抱到他腿上，手就從其背部往下摸、伸進衣服往上摸到靠近胸部，其就趕快將被告的手撥開，被告也有摸其的臀部、大腿，後來被告又試圖親吻其嘴唇，但其將頭側開，被告就親吻其脖子，過程中其有向被告表示他已婚、不應該做這種事，並且拒絕被告、試圖起身，後來被告轉身將其推到床上，其擔心遭強制性交，就立刻起身請被告離開，被告一離開後，其就打電話給其未婚夫講事發過程等語（他字卷第19至20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與被告前為同事關係，2人於112年8月16日有一同至美國出差，抵達當晚接近12點時，有與被告在其入住房間討論隔日要進行的簡報內容，被告位子是坐在其床前面的板凳上，其站起來時，被告就直接用手把其強行抱到他腿上，當時其嚇到愣住，被告就開始用手從其身體側邊摸到其的大腿與臀部，還有拉開其衣服摸到其的背，其有把被告的手拉開，所以被告沒有碰到其的胸部，被告也有意圖要親其的臉和嘴，但其的頭往另一側轉，所以被告當時是親到其的脖子，中途其都有拒絕或推開被告，並且直接跟被告說他已經有老婆了，後來被告把其推倒到床上，其當時想說再不離開的話可能會被強暴，就趕緊從床上爬起來，把被告趕出其房間，被告走到房門口時又說他筆電的充電器沒拿，其趕緊跑回床邊找還給被告，並請他趕快離開，被告離開其房間後，其就用FaceTime打電話跟當時的未婚夫、現在的先生講有這件事情發生，其也有跟主管提這件事情，主管認為非常嚴重，所以整個出差行程喊停取消，後來公司主管與律師瞭解後給被告2個選擇，被告選擇自己離開公司等語（本院卷第150至176頁），可見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所證內容互核一致，已難認純屬虛妄。
（二）其次，證人即告訴人配偶（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於偵訊時證稱：於112年8月17日凌晨，告訴人撥打FaceTime電話給其，告訴人感覺狀態不是很好、很累且欲言又止，告訴人說遭被告觸摸、擁抱，隔天告訴人又告知其細節，說被告以欠他1個擁抱為由試探告訴人，後將告訴人抱到腿上觸摸並親吻，且告訴人有被被告推倒到床上，其感覺被告對告訴人意圖不軌，就建議告訴人告知老闆並優先處理此事等語（他字卷第21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於案發當天其有與告訴人聯繫，其覺得告訴人有點異樣，後來告訴人說要跟其講1件事情，請其不要生氣也不要激動，告訴人就開始講她跟被告在準備隔天要簡報之內容，被告就突然強抱住她，對她上下其手，最後還把她推倒在床上，其聽到這邊，告訴人的情緒就不太穩定，其就沒有繼續問，其更多的是關心她、擔心她，告訴人說她的衣服有一點被拉開，被告手伸進去往上摸、還有摸到臀部，後來每一天其跟告訴人都會視訊或是電話，每過一天告訴人情緒越來越多反應，視訊時告訴人的狀況非常糟，也有在哭，告訴人其實感受很糟，因為那是在隱密的地方，且這是出差行程，告訴人身負公司很大的責任代表出去，其有跟告訴人表示應該要跟公司老闆反應，其後才覺得要報警，告訴人有在律師以及美國親人協助下報警等語（本院卷第178至184頁）；證人即被告與告訴人之上司盧○○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被告與告訴人有於112年8月一起到美國出差，應該在他們到達後的第2、3天，告訴人有跟其說明渠等在美國有一些不愉快、不願意接受的事情，應該是被告對告訴人有一些行為舉動上不當之動作，因為其人不在現場，依告訴人跟其描述的一切情況來講，其當下第一個是先安撫告訴人的情緒，告訴人在跟其電話述說過程中情緒是沮喪的，感覺告訴人有在哭泣，所以其請告訴人立即暫停出差行程，離開飯店，後來其有跟公司合作的律師談及本案，在律師建議下，其有跟被告溝通自行離職事宜等語（本院卷第212至222頁）。
（三）稽諸證人即告訴人配偶、證人盧○○2人上開所述，係就渠等於案發後親自聽聞告訴人所說事發情節等節而為證述，均係證人2人自己之親身經歷及見聞，且其等所述告訴人於事發後情緒沮喪、哭泣、亟需安撫等情，亦核與一般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於事發後常見之反應相符，是渠等上揭所證於本案事發後之見聞，亦足以補強佐證告訴人證詞之憑信性，此外，並有告訴人所提出於112年8月19日與被告之對話錄音譯文，顯示被告於當日多次向告訴人道歉，並表示「我覺得我沒有尊重你」、「我是因為喜歡你，所以做奇怪的行為」、「我的行為是不對的」、「覺得自己好噁心」、「我覺得你可以完全完全的告我，我絕對會接受這個責任」、「確實我有跨過一個界線，可是至少就算我碰你的時候、親你的時候或讓你不舒服的時候……」等語（他字不公開卷第13至17頁），顯見被告應確有觸碰、親吻告訴人及其他跨過界線而會令告訴人感到不舒服之行為無訛。是綜合上開證人證述及對話錄音譯文以觀，足認被告於上開時間、地點，確有強行將告訴人抱至其大腿上，並違反告訴人意願，撫摸告訴人之背部、臀部、大腿，並親吻告訴人、將告訴人推倒在床上等行為，均堪認定。
（四）至被告雖辯稱：於案發後2、3天，告訴人仍與其一同用餐及拜訪客戶，且於工作完成後，告訴人於雙方對話互動時對於被告所提出週末遊玩地點亦表示出興趣，難以想像被告涉有對告訴人為妨害性自主犯行云云。然就此部分，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確證稱：在本件案發後還有2個非常重要的會議，而且有其他美國同事參與，且其於事發當下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要怎麼處理，只好先裝沒事，後來被告週五（即112年8月18日）晚上有想要約其，就是本院卷第73頁對話紀錄中被告問其想不想要做什麼，其才反問被告要做什麼，而且其不想要讓被告有戒心，因為其還想要蒐證，當下其有跟家人討論要不要赴約，後來因為其想要去跟被告提先前發生的事情順便錄音留證據，遂赴約並錄音，隔天早餐其跟被告提到這件事情，被告就開始一連串的道歉，就如同其所提出的112年8月19日錄音檔譯文等語（本院卷第73、156至158、171頁），是證人即告訴人雖於事發後仍有與被告正常互動或聊天之舉，然此無非係因其考量尚有共同完成出差工作之需求，且為伺機留下被告涉嫌違法之證據所致，本院衡酌告訴人所述前開表現緣由，核與一般性侵害案件被害人於事發後一開始會不知所措、其後則會尋思取得證據以為提告之反應情形尚屬相符，並無顯不可採信之處，且觀告訴人於112年8月19日錄得上開錄音檔案資料後，旋即於同年月23日前往美國加州米爾皮塔斯警察局報案（他字不公開卷第23頁）等情即足證之，是本院尚無從以告訴人於事發後幾日內仍有與被告互動之舉，即遽論被告未曾對告訴人為妨害性自主相關犯行。
（五）綜上所述，被告確有於前開時間、地點對告訴人為撫摸背部、臀部、大腿及親吻之猥褻行為，且於過程中，告訴人有一再推阻並拒絕被告，被告主觀上亦可知悉告訴人並不同意被告對其身體上之觸碰，竟為滿足自身性慾，違反告訴人之意願，對告訴人為上開猥褻行為，被告主觀上顯有強制猥褻之犯意無訛，是被告所為，係該當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
（六）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主觀上具有強制性交之犯意等語，惟查，被告於案發當時，雖有用手觸摸告訴人背部、臀部、大腿，並試圖親吻告訴人嘴部，此經本院認定如前，然依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所證稱：本件事發當時，其係穿著短褲，被告並無試圖脫掉其褲子之行為，被告有伸手進去褲子裡面摸到臀部，但可能沒有整隻手伸到褲子裡面，被告把其推到床上之後，其馬上就跳起來，被告沒有碰到其的下體，被告也沒有試圖脫掉自己的衣服、褲子或表示說想要跟其發生性行為，其從床上站起來後，就請被告離開，被告說要找充電器，其把充電器給被告後，其又拉、推被告，被告就走出其房間等語（本院卷第163、169至172頁），是依告訴人上開證述內容，本院僅能認定被告於行為時係有強制猥褻之犯意，尚無從逕認被告於當下主觀上已有對告訴人性交之犯意，或試圖侵入告訴人性器官之著手性交行為，是依罪疑唯輕、利歸被告之原則，應認被告係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而為上開猥褻行為。
（七）承上所述，被告本案所為係構成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而被告係尼加拉瓜籍之外國人，有內政部移民署外人居停留資料查詢（外僑）-明細內容在卷可參（他字第35頁），且本案之事發地點係在美國，而在中華民國領域以外，被告所涉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之法定刑度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亦非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是本案即屬外國人在國外犯刑法第5條以外之罪，又其所犯之強制猥褻罪並非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揆諸首開刑法第5、7、8條規定，本院自無審判權，爰依法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6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余佳恩、邱蓓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筑婷
　　　　　　　　　　　　　　　　　　 
　　　　　　　　　　　　　　　　　　　法　官　廣于霙
　　　　　　　　　　　　　　　　　　 
　　　　　　　　　　　　　　　　　　　法　官　陳佳妤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自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